
臺北市立成功高中 110學年度第 1學期學校日暨家長親職教育座談會實施計畫 
110.09.14 核定 

一、依據：89 年 6 月 17 日北市教祕八九二三九六七一○○號函及本校學生家長會組織章程第六條相

關規定。 

二、目的：  

1. 加強學校與家庭間之聯繫，激發家長關心子女，協助學校教育，增進教育效果。 

2. 提昇家長親職教育知能，以建立良好親子關係，強化家庭教育功能，培育健全國民。 

3. 增強家長、導師、任課教師與行政人員共同參與學校教育事務。 

4. 呈現各科教師教學專業規劃能力，積極研發創新之教學。 

三、對象：全校家長。  

四、時間：民國 110 年 9 月 25 日(星期六)上午 8 時 45 分至 11 時 00 分。 

五、地點：各班線上教室(班級座談) ，由圖資股長開設會議連結。(彙整完成後另公告於校網) 

六、辦理單位： 

1. 主辦單位：教務處、學務處、輔導室、家長會 

2. 協辦單位：總務處、圖書館、教官室、人事室、會計室 

七、實施程序： 

時間 項目 主持人/講座 活動內容 地點 

8：45－9：00 報到 導師 

1.導師家長相見歡 

2.相關資料雲端連結

公布及研讀 

各班線上

google meet 

9：00－9：50 
任課教師

說明 

導師、各班家長代表、

各班圖資股長 

1.任課教師教學說明 

2.請圖資股長協助控

制會議 

各班線上

google meet 

09：50-11：00 

導師授課

說明暨 

導師時間 

導師、各班家長代表、

各班圖資股長 

1.導師教學說明。 

2.導師班級經營說明 

3.班級親師座談 

4.推選班級代表 2 人 

5.研討班級生活公約 

各班線上

google meet 

本學期關於多元入學家長說明會及學習歷程檔案說明會，另擇日舉辦如下: 

9/24(五)18:30-20:30  111 學年度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家長說明會        

                  講師：教育部大學多元入學工作圈 蔡閨秀顧問 

                  地點：以線上講座辦理，9/17(五)12:30 後開放網路報名，報名網址後續公

告於學校網頁 

10/6(三)18:30-20:30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家長說明會        

                  講師：高教司 周弘偉專員 

                  地點：以線上講座辦理，報名網址後續公告於學校網頁 

11/5(五)18:30-20:30 高三甄選入學家長說明會                 

                  講師：國立台灣大學財金系 陳明賢教授 

                  地點：以線上講座辦理，報名網址後續公告於學校網頁 

八、處室業務分工事項： 

處室 工作內容 備註 

教務處 1. 擬定學校日暨班級家長會實施計畫並上網公告  



2. 彙整各科教師班級教學計畫並公告校網 

3. 提供致家長之參考資料 

4. 彙整各處室資料並製作「學校日暨班級家長會」手冊電子檔，並

公告校網。 

5. 彙整各班家長意見並研覆、簽核 

6. 發送各班家長意見研覆表並上網公告 

7. 排定任課教師巡迴說明表，並上簽核定任課教師 1小時加班補休。 

學務處 

1. 通知並彙整各班導師擬訂班級經營計畫，並上簽核定導師 4 小時

加班補休。 

2. 印發各班家長座談會通知並統計出席人數 

3. 提供家長之參考資料 

4. 召開導師會議 

5. 製作家長簽到 google 表單、會議紀錄表、家長會班級代表表格 

 

總務處 1. 提供致家長之參考資料  

輔導室 1. 提供致家長之參考資料  

圖書館 

1.整理班級課程計劃大表 

2.訓練圖資股長協助導師管理線上會議室的進入權限 

3.提供致家長之參考資料 

 

校安中心 1. 提供致家長之參考資料  

人事室 
加班審核及經費支援 

 

會計室 

家長會 1、提供致家長之參考資料  

九、導師協辦事項： 

1. 本次學校日會議會由圖資股長建立線上 google meet 連結，並交由圖書館彙整。 

2. 協助由出席家長公推一人擔任會議主席，主持班級座談。 

3. 請於 9 月 28 日（星期二）中午前將各班家長意見完成表單填報，由教務處彙整，俾便轉各處

室研覆。 

4. 請於 9 月 28 日（星期二）中午前將家長簽到表、會議紀錄表及二名班級代表名單送交學務處

彙整。 

十、經費：依教育局函示：教師及相關行政人員於非上班時間「加班」參加學校日活動者不另發給

代課鐘點費、加班費或相關費用；唯可在不影響校務運作及課務自理的原則下，依加班規定以

補休處理。 

十一、 本計畫陳校長核定施行。 

 

 

 

 

 


